
- 1 -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文件

上莘管发〔2023〕12 号

关于印发《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及

评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办、事业单位、各居委、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现将《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及评审暂行办法》

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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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及评审暂行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工作程序，提高人民

调解工作质量，提升人民调解社会公信力，激发社会力量参

与人民调解工作积极性，根据《关于完善本市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

意见》（沪司规〔2015〕6 号）、《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

设的实施意见》（沪司发〔2018〕86 号）、《关于下达<上海市

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通知》（沪财行〔2016〕66 号）等

文件精神，结合莘庄工业区实际，制定本暂行办法如下：

一、工作原则

莘庄工业区按照“一案一卷”、“一案一补”、“谁调解，

补贴谁”的原则，对调解成功的人民调解案例落实案件补贴。

二、案件补贴范围和对象

1、莘庄工业区辖区内、受莘庄工业区司法所管理和指

导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中的非体制内编制的人民调解员；

2、受上述调解委员会委托、参与人民调解的非体制内

编制的人民调解志愿者。

三、案件补贴的要求、分类及认定标准

（一）基本要求

申请补贴的案件，应制作完整的调解卷宗，一案一卷。

（二）案件分类及补贴标准

1、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补贴标准参照《关于下达<上

海市法律援助办案补贴标准>的通知》（沪财行〔2016〕66 号）

第一条第五款（民事、行政和仲裁法律援助案件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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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计件形式，按疑难纠纷补贴 1500 元、重大纠纷补贴 2000

元、特别重大纠纷补贴 2500 元，逐级递增发放。

2、一般案件补贴标准参照《闵行区防止民间纠纷激化

奖励金使用办法》（沪闵司〔2018〕10 号）第七条规定：

（1）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依法可以调解处理的案件，

为治安案件；

调解组织调处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提供者间的因商

品或服务所产生的民事上的争议的案件，为金融消费案件。

治安案件、金融消费案件，奖励 50-100 元/件，平均不

超过 75 元/件；

（2）受公安、检察、法院委托，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

的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依法通过调解组织调解，被

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民事赔偿和解协议的案件，

为刑事和解案件；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实现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

务而发生纠纷，经调解组织调解的案件，为劳动人事争议案

件。

刑事和解案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奖励 100-300 元/

件，平均不超过 200 元/件；

（3）因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之间及他们相互之间基

于房屋和土地的权利义务，以及当事人之间因物业管理服务

权益所发生的争议的调解案件，为房地物业案件；

在调解组织的主持下，由因违反环境保护法规污染、破

坏或损害环境而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所引起纠纷的当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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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经自愿协商，在分清事实和责任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的案

件，为环境污染案件。

房地物业案件、环境污染案件，奖励 300-500 元/件，

平均不超过 400 元/件；

（4）信访工作部门接收到的，通过调解组织调解解决

的案件，为涉访案件。

涉访案件，奖励 500-1000 元/件，平均不超过 750 元/

件。

上述奖励以达成书面调解协议书为前提。仅形成口头调

解协议书的，根据上述案件类型，分别给予每件 30 元、50

元、70 元和 100 元标准进行奖励。

对调处纠纷案件分类存在兼容情况或存在争议的，取相

对较高类别进行补贴，并由评审小组集体讨论决定类别归

属。

3、调处成功案例具备典型性、代表性、指导性，撰写

成典型案例并入选国家、市、区人民调解案例库的，按照

2000、1000、500 元/件的标准，另行给予奖励。

（三）案件类别认定标准

参照区人民调解协会、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下发的《闵

行区社会矛盾人民调解员岗位及薪酬管理实施细则》对纠纷

类别进行认定。

1、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认定为疑难纠纷案件：

（1）当事人一方 6-10 人（含）的纠纷案件；

（2）案情复杂，经三次以上反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

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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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协议金额在 5 万元以上不足 10 万元、当场不能履

行，需要人民调解员跟踪督促的纠纷案件；

（4）经基层调解组织三次以上调解不成而上报的纠纷

案件。

2、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重大纠纷案件：

（1）当事人一方 10 人以上的纠纷案件；

（2）民事案件可能转化为刑事案件的纠纷案件；

（3）协议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纠纷案件；

（4）其他案情较为复杂且危害性较大、社会影响较深

的纠纷案件。

3、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认定为特别重大纠纷案件：

（1）区级以上领导交办或者批示的具有重大社会影响

的纠纷案件；

（2）区委、区政府信访办等以上部门督办的具有重大

社会影响的纠纷案件；

（3）其他具有类似情形的纠纷案件。

（四）规范化调解文书认定标准

1、实体合法

（1）调解受案范围符合《人民调解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

（2）人民调解协议有明确的权利义务内容；

（3）当事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4）当事人意思表达真实；

（5）调解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社会公

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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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事人自愿调解。

2、卷宗规范

（1）有调解卷宗封面；

（2）有卷内目录；

（3）有人民调解申请书或者人民调解受理登记表；

（4）有人民调解调查记录；

（5）有人民调解证据材料；

（6）有人民调解记录；

（7）有人民调解协议书或者人民调解口头协议登记表，

并依约履行（经调解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引导纠纷当事人通

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不需要此项）；

（8）有人民调解回访记录或者人民调解终结告知书；

（9）有司法确认有关材料（调解协议未经司法确认的，

不需要此项）；

（10）有卷宗情况说明（按需填写）；

（11）有封底；

（12）同步录入相关系统平台。

3、格式标准

（1）卷面整洁；

（2）无可能产生歧义的用语；

（3）使用法律术语精确；

（4）方言需予以说明；

（5）于调解结束后一个月内立卷；

（6）卷宗按规定填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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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案件补贴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司法所成立人民调解案件评审小组，

由所长任组长，人民调解专职干部任副组长，园区法律顾问、

调解社工为组员，共 5 至 7 人组成，每半年开展一次评审。

2、报送评审材料。各人民调解员应在每半年最后一个

月的 25 日前将所调解的纠纷按人民调解卷宗装订要求，装

订成册，一案一卷，报送司法所，并填写《莘庄工业区人民

调解案件补贴申报表》（见附件），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审。

人民调解志愿者独立完成的调解案件，由所在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负责上报。

3、组织开展评审。评审小组每半年对符合规范化标准

要求的人民调解案件进行评审，确定案件类别和补贴金额。

4、确定分配比例。调解案件按照调解主持人取酬 60%、

调解秘书（调解记录员以及文书、档案制作员）取酬 40%的

比例，对每一件案件享受的补贴进行分配。若案件参与调解

人员较多，由各人民调解员委员会主任确定分配方案，报评

审小组讨论确定。

5、造册申请发放。经评审小组评审确定后，司法所对

每半年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情况进行造册，并向工业区管委会

申请补贴发放。

五、工作纪律

莘庄工业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

则，保证卷宗内容真实、程序合法、记录规范；评审小组应

恪尽职守，严谨求实，认真评审每一起案件，严格按照本办

法申请补贴。已在其他部门享受补贴的案件，不再重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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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退回补贴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六、其他事项

本办法由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委员会负责解释，试行一

年，从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申报表

2.人民调解案件补贴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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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莘庄工业区人民调解案件补贴申报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时间：

序

号

案由 调解卷

宗编号

志愿者作用 金额

（元）

独立 主调 协助

评审小组（司法所）意见：

签字（盖章）：

填表说明：

1、表格中“序号、案由、调解卷宗编号”由填报单位填写；“金额”由评审小组经评审后

填写。

2、“案由”的填写方式为：双方当事人名称+纠纷类型；“调解卷宗编号”与市司法局基层

司法行政系统中显示的编号一致。

3、表格每半年填报一次，6月 25 日、12 月 25 日前提交至司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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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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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4 日印发


